
动物饲养的单位和个人履行强制免疫义务
情况检查工作指引

一、检查事项

对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履行强制免疫义务情况的监

督检查

二、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免疫实施情况

检查内容：是否按照强制免疫计划对饲养的动物接种规

定的疫苗（如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小反刍兽疫、布病

等）；免疫程序是否符合技术要求（免疫时间、剂量、方法

等）；是否建立免疫档案，记录包括疫苗种类、生产批号、

疫苗生产厂家、免疫日期、免疫剂量、免疫动物品种和数量

等信息；是否对新增或补栏动物及时补免。

检查方法：询问饲养人员或负责人免疫执行情况，查阅

免疫档案等资料。

（二）疫苗管理情况

检查内容：使用的疫苗是否来自合法渠道；疫苗储存是

否符合要求；是否存在使用假劣疫苗或非法疫苗的行为。

检查方法：现场对养殖主体相关情况进行实地检查，检

查疫苗出入库，查看疫苗种类、生产厂家、生产批号、疫苗

入库数量、出库数量、有效期等信息；检查疫苗保存是否按



照规定要求储存，疫苗储藏设施设备，查看疫苗是否在有效

期内、是否有假劣疫苗或非法疫苗；查看疫苗空瓶处理情况。

（三）免疫效果监测

检查内容：是否配合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免疫

抗体抽样检测；对免疫不合格的动物是否及时进行补免。

检查方法：查阅采样监测记录和监测报告、随机采集动

物血清样本进行抗体水平检测。

（四）法律责任履行

检查内容：是否知晓强制免疫义务及未履行的法律后

果；是否接受监管部门的技术指导和监督检查。

检查方法：询问饲养人员或负责人。

三、检查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第十七条 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履行动物疫病

强制免疫义务，按照强制免疫计划和技术规范，对动物实施

免疫接种，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免疫档案、加施畜禽标

识，保证可追溯。

实施强制免疫接种的动物未达到免疫质量要求，实施补

充免疫接种后仍不符合免疫质量要求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用于预防接种的疫苗应当符合国家质量标准。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负责组织实施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并对饲养动物的单位



和个人履行强制免疫义务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乡级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本辖区饲养动物的单位

和个人做好强制免疫，协助做好监督检查；村民委员会、居

民委员会协助做好相关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

本行政区域的强制免疫计划实施情况和效果进行评估，并向

社会公布评估结果。

第七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执行监督检查任务，可以采取下列措施，有关单位和个人

不得拒绝或者阻碍：

（一）对动物、动物产品按照规定采样、留验、抽检；

（二）对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动物、动物产品及相关物

品进行隔离、查封、扣押和处理；

（三）对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和动物产品，

具备补检条件的实施补检，不具备补检条件的予以收缴销

毁；

（四）查验检疫证明、检疫标志和畜禽标识；

（五）进入有关场所调查取证，查阅、复制与动物防疫

有关的资料。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根据动物疫

病预防、控制需要，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

可以在车站、港口、机场等相关场所派驻官方兽医或者工作

人员。



第九十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

处一千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

下罚款，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委托动

物诊疗机构、无害化处理场所等代为处理，所需费用由违法

行为人承担：

（一）对饲养的动物未按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或者

免疫技术规范实施免疫接种的；

（二）对饲养的种用、乳用动物未按照国务院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的要求定期开展疫病检测，或者经检测不合格而未

按照规定处理的；

（三）对饲养的犬只未按照规定定期进行狂犬病免疫接

种的；

（四）动物、动物产品的运载工具在装载前和卸载后未

按照规定及时清洗、消毒的。

第九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对经强制免疫的动物未按

照规定建立免疫档案，或者未按照规定加施畜禽标识的，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一百零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从事动物疫病研究、诊

疗和动物饲养、屠宰、经营、隔离、运输，以及动物产品生

产、经营、加工、贮藏、无害化处理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处一



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停业整顿：

（一）发现动物染疫、疑似染疫未报告，或者未采取隔

离等控制措施的；

（二）不如实提供与动物防疫有关的资料的；

（三）拒绝或者阻碍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进行监督检查

的；

（四）拒绝或者阻碍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动物疫

病监测、检测、评估的；

（五）拒绝或者阻碍官方兽医依法履行职责的。

（二）《山西省动物防疫条例》

第七条 从事动物饲养、屠宰、经营、隔离、运输、诊

疗、科研、展示、演出、比赛、无害化处理，以及动物产品

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无害化处理等活动的单位

和个人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做好免疫、消

毒、检测、隔离、净化、消灭、无害化处理等动物防疫工作。


	一、检查事项
	二、检查内容和方法
	三、检查依据

